昌黎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临时占道费收费标准

    按照《河北省建设委员会、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物价局关于转发〈城市道路占用挖掘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凡在城市道路红线以内设置经营性棚亭、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存放处、摆摊设点、基建施工、堆放物料等均为临时占用道路。

临时占用道路收费标准（元/平方米·日） 
	 
	主要干路
	次要干路
	支路
	街坊路

	经营性棚亭
	1.5
	1.0
	0.8
	0.5

	经营性摊点
	1.0
	0.5
	0.3
	0.2

	基建施工
	0.3
	0.2
	0.15
	0.1

	机动车停车场
	0.4
	0.3
	0.2
	0.1

	自行车存放处
	0.2
	0.15
	0.1
	0.05

	集贸市场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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